[bookmark: OLE_LINK1]《深圳市光明区摊贩经营场所划定和管理实施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
起草说明

[bookmark: OLE_LINK2]为进一步规范摊贩经营场所划定和管理，推动户外经营秩序安全、健康、有序发展，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依据《广东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深圳经济特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结合光明区实际，我局起草《深圳市光明区摊贩经营场所划定和管理实施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现将起草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bookmark: OLE_LINK3]市容和环境卫生是展示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和城市治理水平的重要窗口，也是城市软实力和市民文明程度的直观体现，在城市建设和管理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2023年9月1日，修订后的《深圳经济特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施行，《条例》优化了摆卖、设摊经营管理方式，将原先“禁止商店、门店超门、窗外墙摆卖、经营”的规定，修改为“商场、门店超出门、窗外墙摆卖、经营的，应当符合规范”；在原先“禁止擅自占用城市道路及其两侧、人行天桥、人行隧道和其他公共场所堆放物品、摆摊设点、销售商品”的基础上，增加“街道办事处可以根据方便群众、布局合理、监管有序的原则划定摊贩经营场所。具体划定标准和管理办法由区人民政府会同市城管和综合执法等部门制定”的例外规定，以兼顾居民日常生活需求和城市整体市容美观有序，留住城市“烟火气”。
2025年2月起，深圳市城管和综合执法局在南山区南山街道试点开展摊贩经营场所规范化管理工作。通过科学划定经营区域、强化多元共治、引入智慧化管理等手段，充分发挥街道和社区资源优势，形成了秩序井然的摊贩经营场所，为全市规范摊贩治理提供了宝贵经验。
光明区在总结借鉴试点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辖区实际，研究制定了《办法》。
二、起草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三）《深圳经济特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三、主要内容
《办法》共四章二十三条，涵盖划定程序、管理机制、责任分工、监督评估等内容，核心条款如下：
1.科学划定程序。由社区工作站提出意向，经调研、评估、公示后报街道审定，确保选址避开主干道、学校、地铁口等敏感区域，符合消防、交通、环保等硬性要求。  
2.规范管理机制。明确街道统筹、社区实施、第三方公益性管理的责任体系，引入摊贩自治联盟，推动“法治+自治”协同；建立准入退出、业态管理、应急预案等制度，鼓励“一区一策”差异化发展。  
3.强化责任落实。城管、公安、消防、市场监管等部门依职责协同监管，明确摊贩主体责任，确保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等底线要求。  
[bookmark: _GoBack]4.明确监督评估。建立定期评估机制，结合市民满意度、市容环境等指标动态调整管理措施。设置信息公开栏，畅通公众监督渠道，鼓励社会组织和居民参与共治。  
5.负面清单管理。明确禁止转让摊位、噪声污染、占用公共设施等行为，对违规行为实行限期整改、清退或取缔措施。
四、重要意义  
一是提升城市治理效能。通过疏堵结合、科技赋能，破解占道经营顽疾，实现市容秩序与民生需求的平衡；二是激发经济活力。规范经营场所为小微创业者提供合法平台，促进夜间经济、社区商业多元发展，助力消费升级；三是保障民生福祉。满足市民便利化、多样化生活需求，降低食品安全、消防隐患等风险，提升群众生活满意度，留住城市烟火气；四是创新治理模式。通过明确职责分工、规范划定程序、创新管理模式、强化社会监督，构建“政府引导、社区协同、摊贩自律、公众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
